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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3 ■責任編輯：甄智曄止止暴暴制制亂亂

黑衣魔為所謂的「民主」、「自
由」，肆意破壞，罔顧商店的財

產擁有權，更漠視附近居民的死活。
日前的九龍區非法遊行，再次演變成
暴亂收場，油尖旺區淪為重災區，到
處有暴徒打砸燒，其中一間優品360分
店被人撬爛鐵閘，暴徒入內大肆搗
亂，最後將貨物付諸一炬。
熊熊烈火隨即到處蔓延，濃煙湧上
樓上住宅單位。該住宅大廈是唐樓，
缺乏消防裝置，也沒有保安員，居民惟
有守望相助，四處拍門叫鄰居疏散。
住在該唐樓的馮先生憶述走火警情
況時仍心有餘悸，「暴徒燒舖當日，
我的家人聽到有人叫火燭！就立即下
樓撤離。我當時剛從外面回家，剛到
樓下就聞到整條樓梯有很大陣燶味。
梗係好驚。」

住戶斥入舖放火離譜
他指出，附近屬於舊區，鄰居大多
是年過七十的老人家，「而且有些舊
樓沒有電梯，這些老人家平時上落樓
都很吃力，在危急關頭，他們狼狽地
逃走，好彩無人被燒死或焗死，這已
是萬幸！」
馮先生直言，該社區一直以來都非
常和平，治安理想，住戶可以安居樂
業，直到最近成為暴力示威遊行的熱
點，居民苦不堪言，既擔心假日外出
會遇到暴徒破壞，現在留在家中也隨
時被火燒、煙攻，不知如何是好。
他批評，暴徒在光天化日之下入商
店放火，行為令人髮指，「普通市民
唔理解他們的政治訴求，但即使有訴
求亦不能成為縱火的理由。」

市民批暴徒毫無人性
馮先生的訪問視頻播出後，下方有

不少網友留言表達對縱火暴行的憤
慨。「chiming ng」留言說：「暴徒已
失人性，治亂世，用重典，政府要加
強打擊，不用辜惜（姑息）。」
「無言以對欲哭無淚 」留言指，
「燒舖隨時引火上樓上幾層架
（㗎），仲話暴徒係大學生？你哋有
冇基本常識架（㗎）？咪害死樓上的
住戶呀？成班懵仔。」「King Yan
Chow」亦強烈要求重判所有暴徒。
消防處副消防總長陳慶勇此前在九
龍區非法遊行後的記者會上批評，大
批示威者在油尖旺區大肆縱火，九龍
區接獲77宗火警報告，包括有示威者
由太子道西天橋向地面投擲汽油彈，
多個港鐵站、商店、銀行亦被縱火，
完全是罔顧市民人身安全，特別被縱
火的商店可能入面仍然有職員，而火

勢及濃煙隨時波及樓上的住宅
及商戶，後果不堪

設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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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

暴徒藉反修例為名，四處投擲磚

頭及汽油彈，破壞港鐵站、路燈

等公共設施，近日更針對中資或

反暴力的店舖，大肆打砸燒。店

方損失慘重，樓上居民更險「一

鑊熟」。旺角一間商店在日前的

非法遊行後，被暴徒縱火，其間

濃煙湧上樓上民居。一名受影響

居民接受傳媒訪問時表示，事發

時居民爭相走避。由於不少居民

都是行動不便的長者，走避時十

分狼狽，他批評暴徒的縱火行為

罔顧住戶安全，「好彩沒燒死

人。」反映暴徒已泯滅人性。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救火救人是爭
分奪秒的行動，惟黑衣魔最近藉詞截停消防
或救護車，要「查看」車上有否警員或不同
意見者，完全不顧召喚緊急服務人士的死
活。煽暴派的「民陣」副召集人陳皓桓此前
就此厚顏死撐：「好快佢哋可以走得啦！」
消防處昨日在記者會上反駁，有關人等的行
為並非「阻一陣」咁簡單，而是性命攸關的
嚴重事件，令有緊急需要的市民打999都求
救無門，單是本月1日、4日和20日這3天，
全港緊急召喚服務能於6分鐘內到達的比
率，較服務承諾下跌最多超過40個百分點。
煽暴派一直造謠，稱有警員以救護或消防

車作掩護拘捕黑衣魔，令黑衣魔在最近多次
暴亂期間都肆意「截查」消防或救護車。網上
一條視頻清晰可見，陳皓桓在本周日九龍非
法示威衝突中，帶領一眾黑衣魔「截查」路過
的消防車，確認車上沒有警員才「放行」。

非法路障「查車」1657宗遲到
他當時更召來一眾傳媒見證他「查車」的

經過，更死撐稱他們「沒有阻礙消防車」：
「費時一陣間警方又話我哋阻止消防車經過，
我哋純粹係睇一睇有無警察喺裡面啫，好

快佢哋又可以走得啦！」
然而，消防處的

數據顯

示，消防車未能「好快走得」。該處副消防
總長（總部）陳慶勇昨日在記者會上表示，本
月1日、4日和20日，消防處的行動嚴重受到
聚眾活動影響，包括有黑衣魔截查及阻礙消
防車輛、設下路障造成交通阻塞等，令全港
緊急召喚服務於6分鐘內到達現場的比率，
分別只有71.53%、49.52%、62.38%，較本
身服務承諾的（92.5%）最多下跌超過40個
百分點。綜合該3天的聚眾活動，共有181宗
火警召喚未能於6分鐘內到達現場。

消防署處署理分區指揮官（九

龍南）張廣源進一步分析，10月20日在九龍
區的非法示威活動，黑衣魔四出縱火，署方
當日共接獲109宗火警求助，其中77宗與非
法聚眾活動有關，平均每宗延誤20分鐘，其
中13宗是暴徒者阻撓所致，其中有1宗個
案，是因為黑衣魔要求搜查救護車。
除了火警，更可怕的是救護服務都被黑衣

魔阻礙。該處副救護總長曾敏霞指出，救護
車常受堵路影響，事後亦因交通燈被破壞而
令救援受阻，本月1日至23日，九龍區共有
1,657宗救護服務未能符合服務承諾於12分
鐘內到達現場，相比去年同期增加648宗。
即使到達現場，救護亦可能「救唔到
人」，曾敏霞舉例說，有一名男子於10月20
日在旺角被黑衣魔以膠索帶綁住手腳，救護
到場後被部分黑衣魔阻撓，導致救護員僅能
為事主快速進行身體及維生指數檢查，直到
警員抵達協助，「我相信公眾都不希望有類
似的事件再發生。」
被問及煽暴派指稱消防處協助警方「喬裝

拘捕」，曾敏霞再次澄清，即使救護車上有
警員，都是因為事件涉及刑事案件，或有警
員受傷等，並重申該做法一向都存在。
陳慶勇則表示，消防處曾借出兩輛24座多

用途小巴給警方使用，但強調事前已移去代
表消防的F字車牌，以及所有的消防處標
誌，故事件並不涉及任何「喬裝」行動，而
在資源上，該處已無空間借出前線車輛予警
方，「已經用到好盡。」
針對有煽暴派早前向消防處發信，指多間

被黑衣魔破壞的銀行或商舖在門面加裝木板
甚至鐵板，消防安全成疑。陳慶勇確認近日

收到相關查詢，處方正向商戶跟進
了解。

消防批黑魔阻撓 累救援大遲到

暴動屢阻全港消防緊急服暴動屢阻全港消防緊急服務務
日期 6分鐘內到達現場(與服務承諾*相差)

◆10月1日 71.53%(↓20.97百分點)

◆10月4日 49.52%(↓42.98百分點)

◆10月20日 62.38%(↓30.12百分點)

◆前後3日，總計181宗火警召喚未能於6分鐘內到達

註：*該處承諾92.5%個案能於6分鐘內到達
##九龍區的救護服務於10月1日至23日，有1,657宗個案未

能於12分鐘內到達現場，較去年增加648宗

資料來源：消防處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明其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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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葛婷）本周
日（20日）九龍多區發生暴亂，一名
裝修工人在旺角涉向一輛警車投擲
汽油彈，被控一項縱火罪。被告原
在本周二（22日）提堂，但因留醫缺
席聆訊，昨日出院即被押解九龍城
裁判法院提堂，暫時毋須答辯。裁
判官不批准他保釋，還柙至12月
19日再提訊。
被告鄺文浚（22歲），報稱任職

裝修工人。控罪指他今年10月20
日在旺角道與彌敦道交界，無合法
辯解而用火損壞屬於香港特別行政
區政府的一輛警車AM7051，意圖
損壞該財產，並罔顧警員X的生命

是否會因而受到危害。
辯方大律師黃學仁稱，被告願以

5萬元現金及額外5萬元人事擔
保，且遵守宵禁令、禁足令、每周
3次往警署報到及不離開香港作申
請保䆁的條件。惟署理主任裁判官
嚴舜儀認為是案案情嚴重，被告在
保釋期間再犯的風險高，故應控方
要求拒絕他保釋。
辯方則表示會保留8天保釋上

訴。另外，控方亦準備就案中的警
員X提出匿名申請，嚴官要求控方
在下次提訊前兩星期將相關文件交
予辯方，以便互相了解後再作定
論。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葛婷）上周日（10月13日）有
示威暴徒在旺角區四處堵路及縱火，一名女途人不值所
為，擬移除路障，即被多人包圍襲擊及用黑色油漆噴向
面部，導致其膊頭及背部受傷。警方經調查後，本周二
（22日）拘捕兩名涉案女子同控一項對他人身體加以嚴
重傷害罪，並於昨日在西九龍法院提堂。
兩名被告依次為盧綺敏（42歲）及朱珮賢（40
歲），同被控今年10月13日在旺角彌敦道與旺角道交
界非法及惡意對何潤姿的身體加以嚴重傷害，暫毋須答
辯。由於朱珮賢受傷仍留院缺席聆訊，獲署理總裁判官
羅德泉押後至10月29日再處理。
任職酒店銷售的姓盧被告則獲准1,000元保釋至12月
3日再提訊，其間須交出所有旅遊證件、不得離港、每
周一晚上7時至10時到旺角警署報到，以及不得直接或
間接騷擾證人。
控方案情指，當日有十多名示威者以竹枝等雜物築起
路障，何將竹枝移去時遭人辱罵何，何嘗試逃走，但在
約20米外遭人用黑色油漆噴面，並懷疑被首被告拉扯頭
髮更拖行近10米。其後，多人再上前圍毆何，以致其肩
部擦傷、尾龍骨撕裂。混亂中有人大喊「打開把遮」，
次被告隨即打開雨傘，疑試圖阻擋傳媒拍攝。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葛婷）本周一（10
月21日）大批黑衣魔於元朗非法集結堵路及
縱火破壞，防暴警察到場驅趕，一名無業青
年向追捕疑犯的一名督察投擲水樽，被控襲
警罪，昨日被解往屯門法院提堂。
被告暫時毋須答辯，獲准保釋至12月19日
再提訊，以待控方進一步調查蒐證，包括檢

驗一支在他身上檢獲的鐳
射筆。
被告李梓豪（24歲），報稱無業。控罪指

他今年10月21日在元朗鳳攸北街襲擊一名督
察，但控罪書上該名督察的名字僅以一個編
號代表。署理主任裁判官張潔宜批准被告以
3,000元保釋，其間須遵守宵禁令。

扯髮噴漆傷婦
女被告須報到

汽油彈掟警車案
涉事裝修工還柙

涉掟樽襲督察
無業青守宵禁


